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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标准依据 GB/T 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，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。 

本标准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由浙江省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牵头组织制定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浙江西溪玻璃有限公司。 

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：湖州金诺格拿威宝防火门窗有限公司、浙江省玻璃行业协会、浙江省建筑科

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（排名不分先后）。 

本标准起草人：赵兴勇、秦世明、邵珠彬、赵洁、郑安虎、郭春裕、丁咏梅、马敏霞。 

本标准评审专家组长：纪新瑞。 

本标准由浙江省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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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片防火玻璃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单片防火玻璃的术语和定义、耐火等级及标记、基本要求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

验规则、标志、产品使用说明书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、安装及质量与服务承诺。 

本标准适用于采用物理钢化和（或）化学钢化相结合的综合增强技术工艺制造的单片钠钙硅防火玻

璃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1216  外径千分尺 

GB/T 2680—1994  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、太阳光直接透射比、太阳能总透射比、紫外线透射比

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 

GB/T 5137.3  汽车安全玻璃试验方法  第3部分：耐辐照、高温、潮湿、燃烧和耐模拟气候试验 

GB 11614  平板玻璃 

GB/T 12513—2006  镶玻璃构件耐火试验方法（ISO 3009:2003，MOD） 

GB 15763.1  建筑用安全玻璃  第1部分：防火玻璃 

GB 15763.2—2005  建筑用安全玻璃  第2部分：钢化玻璃 

GB 18144  玻璃应力测试方法 

GB/T 18915（所有部分）  镀膜玻璃 

3 术语和定义 

GB/T 15763.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4 耐火等级及标记 

4.1 耐火等级 

单片防火玻璃按耐火极限分为四个等级：0.50 h、1.00 h、1.50 h、2.00 h。 

4.2 标记 

4.2.1 标记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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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2 标记示例 

一块公称厚度为12 mm，耐火等级为1.00 h的（C类）单片防火玻璃的标记为：DFB-12-C1.00。 

5 基本要求 

5.1 设计研发 

应具备采用辅助设计软件对防火玻璃产品进行设计和优化能力。 

5.2 材料 

单片防火玻璃原片可选用镀膜或非镀膜的浮法玻璃、钢化玻璃。原片玻璃应分别符合GB 11614、GB 

15763.2、GB/T 18915（所有部分）相应标准的规定。 

5.3 生产工艺 

采用物理钢化和（或）化学钢化相结合的综合增强技术对玻璃进行加工。 

5.4 检验能力 

应具备制品外观质量、尺寸、厚度偏差、弯曲度、冲击性能等检验能力。 

5.5 节能环保 

应采用水循环系统，对生产工艺废水加以回用。 

6 技术要求 

6.1 总则 

单片防火玻璃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相应条款的规定。 

表1 单片防火玻璃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

名称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

尺寸、厚度允许偏差 6.2 7.1 

边部和角部 6.3 7.2 

外观质量 6.4 7.3 

应力值 6.5 7.4 

耐火性能 6.6 7.5 

弯曲度 6.7 7.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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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（续） 

名称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

可见光透射比 6.8 7.7 

抗冲击性能 6.9 7.8 

碎片状态 6.10 7.9 

6.2 尺寸、厚度允许偏差 

单片防火玻璃的尺寸、厚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。 

表2 单片防火玻璃的尺寸、厚度允许偏差要求 

单位为毫米 

玻璃公称厚度 
长度或宽度（L）允许偏差 

厚度允许偏差 
L≤1000 1000＜L≤2000 L＞2000 

5 +1 

-2 

±2 

±3 

±0.2 
6 

8 
+2 

-3 
±0.3 10 

12 

15 
+2 

-3 

+2 

-3 
±0.5 

19 
+3 

-4 

+3 

-4 
±4 ±0.7 

6.3 边部和角部 

边部要求精磨边，倒安全角，不小于R5。 

6.4 外观质量 

单片防火玻璃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。 

表3 单片防火玻璃的外观质量 

缺陷名称 要求 

爆边 不允许存在 

划伤 
宽度≤0.1 mm，长度≤50 mm 的轻微划伤，每平方米面积内不超过 2 条 

0.1 mm＜宽度＜0.5 mm，长度≤50 mm 的轻微划伤，每平方米面积内不超过 1 条 

结石、裂纹、缺角 不允许存在 

6.5 应力值 

单片防火玻璃的应力值应符合表4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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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 单片防火玻璃的应力值 

玻璃厚度 要求 

6 mm ＞160 MPa 

8 mm ＞190 MPa 

10 mm 以上 ＞210 MPa 

6.6 耐火性能 

单片防火玻璃的耐火性能应符合表5的规定。 

表5 单片防火玻璃的耐火性能 

耐火极限等级（h） 耐火性能要求 

2.00 耐火完整性时间＞2.00 h，耐火隔热性无要求 

1.50 耐火完整性时间＞1.50 h，耐火隔热性无要求 

1.00 耐火完整性时间＞1.00 h，耐火隔热性无要求 

0.50 耐火完整性时间＞0.50 h，耐火隔热性无要求 

6.7 弯曲度 

单片防火玻璃的弓形弯曲度不应超过 0.2 %，波形弯曲度不应超过 0.2 %。 

6.8 可见光透射比 

单片防火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应符合表6的规定。 

表6 单片防火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 

项目 允许偏差最大值（明示标称值） 允许偏差最大值（未明示标称值） 

可见光透射比 ±3 % ≤5 % 

6.9 抗冲击性能 

试验后单片防火玻璃不应破碎。 

6.10 碎片状态 

每块试验样品在50 mm×50 mm区域内的碎片数应不低于40块。允许有少量长条碎片存在，但其长度

不得超过75 mm，且端部不是刀刃状；延伸至玻璃边缘的长条形碎片与玻璃边缘形成的夹角不得大于

45°。 

7 试验方法 

7.1 尺寸、厚度允许偏差 

尺寸用的最小刻度为1 mm的钢直尺或钢卷尺测量。厚度用符合GB/T 1216规定的千分尺或与此同等

精度的器具测量玻璃四边中点，测量结果以四点平均值表示，数值精确到0.1 mm。 

7.2 边部和角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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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部精磨边进行目视检查，角部用的最小刻度为1 mm的钢直尺或钢卷尺测量后计算其半径。 

7.3 应力值 

按GB 18144规定的方法进行应力值试验。 

7.4 外观质量 

在良好的自然光或散射光照条件下，在距玻璃的正面600 mm处进行目视检查。缺陷的尺寸以能清楚

观察到最大边缘为限。采用分度值为1 mm的金属直尺和（或）最小分度值为0.01 mm的读数显微镜测量缺

陷的尺寸。 

7.5 耐火性能 

按GB/T 12513—2006进行耐火性能试验。试样受火尺寸应选择实际使用的最大尺寸来进行试验，且

不应小于1100 mm×600 mm。 

试验时所使用的固定框架和安装方式应与实际工程配套使用的相同，并以图纸或其他相当的方法记

录固定框架的结构和安装方式。 

7.6 弯曲度 

按GB 15763.2—2005中6.4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。 

7.7 可见光透射比 

取三块试样，按GB/T 2680—1994 中 3.1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。对于明示标称值的产品，以标称

值作为偏差的基准；对于未明示标称值的产品，则取三块试样进行测试，取三块试样之间差值的最大值。 

7.8 抗冲击性能 

取六块样品进行试验，样品尺寸为610 mm×610 mm。按照GB 15763.2—2005中6.5规定的方法进行试

验。 

7.9 碎片状态 

取四块样品进行试验，样品尺寸为1100 mm×360 mm。按GB 15763.2—2005中6.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

验。 

8 检验规则 

8.1 检验分类 

8.1.1 出厂检验 

检验项目为尺寸、厚度偏差、边部和角部、外观质量和弯曲度。 

8.1.2 型式检验 

检验项目为本文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： 

a)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； 

b) 正式生产后，如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； 

c) 正常生产满 3年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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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)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，恢复生产时； 

e)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； 

f) 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。 

8.2 组批与抽样 

8.2.1 单片防火玻璃的尺寸、边部和角部、厚度偏差、外观质量、弯曲度按表 7规定进行随机抽样。 

表7 尺寸、边部和角部、厚度偏差、外观质量、弯曲度抽样和判定表 

单位为块 

批量范围 抽检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

2～8 2 0 1 

9～15 3 0 1 

16～25 5 0 1 

26～50 8 1 2 

51～90 13 2 3 

91～150 20 3 4 

151～280 32 5 6 

281～500 50 7 8 

 

8.2.2 对产品的技术要求，若用制品检验时，根据检测项目所要求的数量从该批产品中随机抽取；组

成一批的单片防火玻璃应为同一材料，同一工艺条件下生产的产品。当该批产品数量大于 500片时，以

每 500片为一批分批抽取，若用试样进行检验时，应采用与制品相同材料和工艺条件下制备的试样。 

8.3 判定规则 

8.3.1 进行单片防火玻璃的尺寸、边部和角部、厚度偏差、外观质量、弯曲度检验时，如不合格数小

于表 7中的不合格判定数，该项目合格；如不合格品数等于或大于表 7的不合格判定数，则认为该批产

品的该项目不合格。 

8.3.2 进行耐火性能、可见光透射比、碎片状态、抗冲击性能检验时，样品全部满足要求为合格，否

则该项目不合格。 

8.3.3 全部检验项目中，如有一项不合格，则认为该批产品不合格。 

9 标志、产品使用说明书 

9.1 标志 

9.1.1 产品标志 

每块产品的右下角应有不易擦掉的产品标记、企业名称或商标。 

9.1.2 包装标志 

每个包装箱上应标明箱内产品的种类、规格、耐火极限、数量、收货单位、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、

出厂日期。并标注“小心轻放、防潮、向上”。 

9.2 产品使用说明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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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出厂时应附产品使用说明书，明确产品的使用场所、安装要求、产品主要性能等内容。 

10 包装、运输、贮存、安装 

10.1 包装 

玻璃的包装可采用木箱、纸箱或集装箱（架）包装，箱（架）应便于装卸、运输。玻璃与玻璃之间、

玻璃与箱（架）之间应采取防护措施，防止玻璃的破损和玻璃表面的划伤。也可由供需双方商定产品包

装形式。玻璃包装前应保持清洁。玻璃包装箱（架）应采取防潮措施，以防玻璃在潮湿环境下霉变。 

10.2 运输 

运输时，玻璃应固定牢固，防止滑动、倾倒，应有防雨措施。 

10.3 贮存 

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室内。 

10.4 安装 

安装时不应使用酸性玻璃胶或与腐蚀性、挥发性化学物品接触。 

11 质量与服务承诺 

11.1 制造商应严格按照本标准组织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生产、检验，并为出厂产品提供必要的技术

文件和产品合格证书。 

11.2 顾客在正常使用产品的情况下，产品质保期十年。 

11.3 顾客提出咨询或投诉时，应在 48 小时内响应，及时为用户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。 

 
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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